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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生态补偿机制：实践案例与制度优化
*1
 

刘润秋 

[摘要] 四川省农村土地生态补偿的典型案例，反映了我国当前的普遍问题：生态保护较好的区域陷入“生态诅咒”；受偿

意愿未得到满足；现有补偿标准偏低。其深层原因在于生态补偿缺乏法律基础、产权基础、谈判机制和造血机制。优化生态补

偿制度的基本逻辑在于通过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及明晰产权解决“公地悲剧”和“搭便车行为”。补偿标准的内在逻辑是在顶层

设计框架下，通过补偿双方博弈，对土地利用的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进行补偿。补偿方式的内在逻辑是收入贫困与可行能力贫

困的双重脱贫。农村土地生态补偿的事先路径是分区、分层、分类生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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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补偿试点的调查与分析：四川案例 

四川省既是农业大省，又是中国长江中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全国较早开展生态补偿试点的省份，其生态补偿实践具

有较强的代表性。四川省早在上个世纪 80年代就开始退耕还林，并探索了“以粮代贩”等生态补偿方式。近年来，四川省在生

态补偿方面进行多方探索尝试，涉及了国内几种主要的生态补偿类型，典型案例如下： 

1 ．飞地补偿模式：成阿工业园 

成阿工业园是全国首个生态补偿“飞地”工业园区。2008 年汶川地震后，成都市和阿坝自治州签订协议，将位于眠江上游

成都水源地的阿坝州相关工业项目，迁到下游的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成都投资 60 % ，阿坝投资 40 % ，联合在淮口镇开办成

阿工业园区。2009 至 2018 年，成都和阿坝按照 3 . 5 : 6 . 5 的比例分享收益，2019 年起则按照 4 ：6 的比例分享收益。
①
 

成阿工业园借鉴了国外较为成熟的产业生态补偿方式，在利益共享的长效机制下，既保证了成都的饮用水源不被污染，又保障

了上游阿坝地区的经济发展。这种“飞地”补偿模式，为国内生态补偿利益联结机制的探索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2 ．饮用水水源“生态补偿基金”：郫县云桥湿地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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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饮用水水源地取水口位于郫县。为保障中心城区用水安全，郫县放弃不少产值巨大的建设项目，影响了当地经济发

展。2012 年起，成都市政府创立了饮用水水源“生态补偿基金”，由市级财政每年划拨郫县政府 6000 万元保护专项资金，用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研究”（编号：14AZD029、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四川省农

村宅基地入市及其风险防范机制研究”（编号：SC15B047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
 ①根据成阿工业园官方网站及相关内部资料整理。 

② 根据郫县政府及环保局官方网站及相关内部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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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补偿保护区居民、发展生态有机农业、减少面源污染、建设水源涵养林（生态公益林）、监管及维护饮用水水源防护工程等。

郫县开启“云桥湿地”这一饮用水源保护项目和生态修复工程，将云桥村村民整体搬迁到云凌新型社区集中居住，同时在云桥

村实施土地整理，发展有机蔬菜。退耕还湿的农民每年得到生态补贴，补贴标准是按一亩田能产的大米的市场价格。目前，“云

桥湿地”已经初具湿地的生态功能。不仅成都市中心城区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实现 100 % ，而且水源地农民也通过生态补偿，

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转变生产方式，解决了生存和发展问题。 

3 ．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卧龙、九寨沟 

卧龙自然保护区在全国率先推行天然林“协议管护”模式，每年把 13 . 5 万公顷天然林承包给农户管护，率先推行退耕还

林“责任管护”模式，农户每户每年可得到管护费 90 0元以上。保护区还帮助农民发展土鸡养殖、中草药人工种植等生态产业。

农民因此从被动式保护生态转变为参与式、社区共管。
③
 九寨沟风景区管理局 2007 年起对大录乡等 5 乡群众实施就业生态补

偿，农民与管理局合作餐饮旅游业、优先录用为景区环卫人员。对 9 个寨的核心保护区群众则实行门票分成，每张门票提 7 元

作为景区居民生活保障费，人均年提 1 . 4 万元左右。在诺日朗服务中心经营中，实行景区居民占股 49 ％、收益分成占 77 ％

的优惠政策。从 2005 年起，还每年向景区周边乡镇提供 150 万元的外围保护经费。
④
 

 4 ．森林碳汇交易 

四川省分别于 2004 年、2009 年启动中国四川西北部退化土地的造林再造林项目和诺华川西南林业碳汇、社会和生物多样

性项目。前者作为全球首个基于气候、社区、生物多样性标准的清洁发展机制造林再造林项目，已完成造林任务，预计前 20 年

可实现减排量 46 万吨 CO2 当量。碳汇收益与项目所在地 5 个县的 12745 名农民按照一定比例分成，项目实施区的农户将连续

20 年获得稳定的碳汇收益，人均年增收达到 10 ％以上。后者于 2011 年启动造林任务，中方农户得林木和林下收入、瑞士企

业诺华制药获得碳汇额度用于企业减排。截至 2012 年 3 月，四川省已开展 CDM 造林再造林单边和双边项目各 1 个，国家碳汇

林试点项目 2 个，企业和个人为减排和碳中和开展的碳汇项目 8 个，项目总规模约 12 万亩，在森林碳汇项目试点探索方面走

在全国前列。碳汇交易为生态补偿提供了新路径，但也存在森林碳汇交易空间有限、宜林地资源有限且开发成本较高、碳汇收

益不能抵消造林成本、农民得到的实际补偿不足以充分调动积极性等问题。 

5 ．流域生态补偿：跨界断面水质超标资金扣缴制度
⑤
 

2011 年，四川省在眠江、沱江流域试行跨界断面水质超标资金扣缴制度，每月对区（市）县断面进行考核。全省各地 2011 

年试行该制度以来扣缴的 1118 万元超标资金，将用于补偿下游市县治污和分配给部分考核达标市县。2014 年 6 月起，四川省

对长江干流、金沙江、嘉陵江、山民江和沱江流域跨市（州）和扩权试点县（市）的断面情况开展调查，全面推进在全省流域

试行跨界断面水质超标资金扣缴制度。该制度给地方政府保护生态增添了巨大的压力，激发各级政府纷纷采取治理黑臭小流域、

排查整治下河排污口、投入运行污水处理厂等措施改善水质。但由于惩罚和补偿力度不够大，井研、成都、自贡等地出境断面

污染仍然较重，水质达标地区保护生态的积极性未得到充分激励。 

6 . “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废弃矿山生态环境补偿费”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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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对于新建的和正在开采的矿山生态补偿，建立矿山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和有关矿山环境恢复补偿机制。采矿权人依

法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义务，并按照矿区范围、赋存条件、开采方式和矿种缴纳矿山环境恢复保证金。对已闭坑、已废

弃等无主矿山的生态恢复治理工作，主要采取政府财政拨款，将治理费用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加大治理力度，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该制度对解决当前工矿企业对土地造成的严重污染有一定促进作用，然而当前还存在征缴力度不够大，征缴标准不严格，

征缴金额不足以补偿被污染后的土地治理等问题。 

二、当前生态补偿试点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1 ．存在的主要问题 

( 1 ）生态保护较好的区域陷人“生态诅咒”。生态保护较好的地区，由于丧失了开发资源和发展工业等机会，经济发展

却陷人困境，农民收入也受到影响。这使得生态保护较好的区域为了保护生态付出了大量的机会成本，陷入“生态诅咒”，产

生了负激励。2008 年，《 全国生态功能区划》 出台，四川省共有 42 个县（市）纳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然

而，尽管国家每年都对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的县（市）（以下简称生态县）进行转移支付，大多数生态县的

GDP 增长率却仍然低于全省 GDP 增长率。GDP 增长率超过全省水平的仅有沪定县等 8 个县，其余 34 个生态县的 GDP 增长率都

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作为全国著名景区和九寨沟自然保护区所在的九寨沟县，生态应该是这些县（市）中保护得最好的

之一，其 GDP 增长率却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是 42 个生态县中最低水平。不仅 GDP 增长受到影响，生态县农（牧）民人

均纯收入增长率总体上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天全县和宝兴县都盛产石材，2007 年两县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都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纳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后，2011 年两县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却远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生态保护

对地方经济和农民收入的负面影响十分明显。 

( 2 ）生态保护者的受偿意愿很高，但是未得到满足。生态保护地的地方官员和有识之士受偿意愿十分强烈。30 余名驻川

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上曾提交个人提案或联名提案，呼吁将川西藏区纳人“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并尽早建立系

统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
[ 1 ]
阿坝州黑水县、甘孜州丹巴县等来自生态重点保护区域的县长在各种场合呼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 2 〕
 

笔者在四川省各地调研的过程中，很多地方官员也多次呼吁国家促成生态补偿机制的细化和可操作性，希望本地能够得到相应

的生态补偿。 

( 3 ）现有补偿标准偏低，未考虑物价上涨因素，不足以补偿农民的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国家对森林进行保护和生态补

偿主要是通过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政策进行的，而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的实施方案属于静态投资标准，制定方案时并未考虑物

价上涨、社会平均工资增长、森林资源管护面积增长等因素。随着物价和人工费用上涨，管护费和退耕还林等补贴标准却没提

高，地方配套资金又往往不能落实到位，导致退耕还林补贴甚至不足以购买全家口粮。一些地区人多林地少，生态效益补偿标

准低，人均补偿资金极少。如遂宁市蓬溪县退耕还林面积最多的农户不超过 3 亩，最少的农户退耕 0 . 1 亩，每年每户得到的

第二轮退耕补助仅 12 . 5 一 375 元。此外，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禁止开发使得生态保护区的农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生

活成本大大增加，而生态补偿标准并没有考虑这部分机会成本。 

                                                                                                                                                                                              
3
 ③ 根据四川省林业厅网站及卧龙保护区相关材料整理。 

④ 根据九寨沟管理局局长章小平《 九寨沟景区生态旅游发展综述》 及其他调研资料整理。 

⑤ 《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氓江沱江流域试行跨界断面水质超标资金扣缴制度的通知》  

⑥ 参见《 2006 一 2015 年四川省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 、《 四川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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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缺少耕地生态补偿机制。耕地面临的生态挑战日益严峻，而当前的生态补偿试点中却缺乏耕地生态补偿。调研发现，

耕地退化等问题突出，耕地质量不高，利用效益低，中低产田土面积大，耕地受到农药化肥和重金属等污染的情况较为严重。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显示，作为农业大省，四川省的农业污染源达到 138624 个，远远超过工业污染源的数量（49167 个）。

调研显示，农村生活垃圾、畜禽养殖、化肥农药等对耕地的污染情况都不容乐观。由于农地本身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生态补

偿机制的缺位使得农地污染失控，不仅对农业生产和食品安全造成影响，还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了破坏。 

2 ．当前生态补偿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 

( 1 ）生态补偿缺乏法律支撑。自 201 。年起，国务院就将研究制定生态补偿条例列入立法计划。然而由于利益关系复杂，

各方意见难以统一，《 生态补偿条例》 迟迟未能出台。相比而言，东部发达地区的生态补偿实践和立法都走在前面，苏州市

已于 2014 年 4 月通过《 苏州市生态补偿条例》 ，将生态补偿工作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填补了国内生态补偿立法方面的空白。

而四川省等西部省份尽管担负了整个国家生态保护的重任，相关法律法规却有待于完善。由于缺少法律和政策支撑，生态补偿

的实践更加捉襟见肘。 

( 2 ）生态补偿缺乏产权基础。近年来，四川省积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林权制度改革，但时至今日，农村土地的产

权仍然不够明晰，尤其是一些地方的林地和草地产权不够明晰，甚至出现纠纷。即便是已经颁证的林地或草地，仍然存在产权

受限的情兄。例如，峨眉山景区黄湾乡 16 个村退耕还林共 12 万公顷，1981 、1999 年两次退耕还林支持景区生态深护，然而

村民的林权证却一直未能发放。直到发生群体性事件，当地政府才承诺将林权证发放到户。
[ 3 ]

北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国

家“谁造谁有”等政策鼓励下，四川省很多个人、集体、企业利用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在荒山荒坡开展造林。1998 年国家实

行天然林禁伐后，这些个人、集体、企业造的林产权受到限制，面临树木不能砍、本钱拿不回来、债务不能偿还的尴尬境地。

产权不明晰，生态保护必然落入“公地悲剧”。 

( 3 ）生态补偿缺乏谈判机制。迄今为止，现有的生态补偿试点大多是自上而下的单向政策，缺少市场化的协商和受偿双

方的谈判机制。退耕还林还草等补偿标准都是由国家直接制定下发，并没有征求受偿者的意见。农民缺少制定生态补偿标准的

话语权．但能量蓄积的结果可能是恶性爆发。自然保护区和景区农民退耕还林后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甚至发生群体性事件。

如 2014 年 6 月底，由于农民在 1981 年退耕还林支持景区发展，于今却未能享受发展红刊，峨眉山景区爆发村民阻断万年寺停

车场公路事件，村民向景区管委会提出“门票分红”、“养老补助”、“优先录用景区村民”等诉求。峨眉山市委、市政有紧

急出台文件，承诺满足村民的补偿要求，安抚了时民。但还有很多生态保护地区的农民，尤其是自然保护区界限以外，但事实

上又要承担生态保护义务的农民，其受偿意愿被严重忽视，成为生态保护和社会稳定的隐患。除此之外，生态保护和受益地区

的生态补偿也缺乏谈判机制，往往是发达地区受益，而欠发达及落后地区被迫承担生态保护的成本。笔者在调研中多次询问生

态保护地区官员，为什么不向生态受益地区寻求补偿，而回答总是：受益的是上一级市区，怎么可能向本地的上级领导张嘴要

补偿？而生态受益地区的官员则往往认为保护生态是其他地区的职责，很难接受自己也应该承担生态保护代价的事实。 

( 4 ）生态补偿缺乏造血机制。当前的生态补偿试点只是对生态保护者进行输血，缺乏造血机制。补偿方式单一，只有现

金补偿，缺乏技术补偿、实物补偿和产业补偿，也没有建立补偿双方的利益机制，受偿方只能靠微薄的补偿生存，难以有好的

发展；反过来又对政府形成压力，单靠政府的财力无力支撑生态保护的成本。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严格按照国家规定

的树种进行退耕还林，但由于国家给予的补偿不足，农民收入受限，纷纷又退林还耕，被破坏或有意荒废的林木每年都在反复

补苗。 

三、构建农村土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制度逻辑 

1 ．基本逻辑：通过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及明晰产权解决“公地悲剧”和“搭便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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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污染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而保护土地生态和治理土地污染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然而土地生态作为一种公共物品，

极易产生“囚徒困境”和“搭便车行为”，土地生态保护的利益相关者之间产生利益博弈，使得土地生态难以得到维护。土地

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是通过对负外部性的土地利用给予惩罚，对正外部性的土地利用给予补贴，以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的思路，

解决土地污染和保护生态的外部性问题。同时，通过明晰产权和对土地发展权的购买，调整土地生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成本负

担与利益分配，以此避免“公地悲剧”现象。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过程中，需要建立耕地、湿地、林地等各类土地生态补偿基

金，采用转移支付和土地补贴等手段，通过引导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来引导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实现土地的生态价值和可持

续利用。 

2 ．补偿标准的内在逻辑：顶层设计框架下，通过补偿双方博弈谈判，对土地利用的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进行补偿 

同所有价格的形成一样，生态补偿标准的形成也应该是一个市场参与双方博弈的过程。博弈的空间有着上限和下限，上限

是生态保护带来的收益，而下限是生态保护需要付出的成本。生态保护带来的收益可以用生态服务价值来衡量，而生态保护的

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两个部分。土地的生态服务价值各地差异不大，而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和劳动力成本等不同，生态

保护的成本各地却有着明显差异。因此，生态补偿的标准也应该因时因地而异。此外，尽管生态补偿需要引人市场机制，通过

补偿双方博弈完成，但博弈双方的实力和地位往往不平等，存在信息不对称，很难进行真正公平的博弈。因此，需要对生态补

偿谈判机制进行顶层设计，由中央和省、市制定补偿政策和谈判框架，以避免生态保护方由于其弱势地位不能充分受偿，损害

其保护生态的积极性。此外，由于缺乏谈判机制，我国现有的生态补偿标准明显偏低。补偿试点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之

所以受到负面影响，关键是没有充分考虑受偿者的机会成本和动态收益。而阿坝飞地园区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创造了补偿者

和受偿者的动态利益联结机制，保留了受偿地的发展机会，充分考虑了受偿者的机会成本。 

3 ．补偿方式的内在逻辑：收入贫困与可行能力贫困的双重脱贫 

阿玛蒂亚· 森认为，就可行能力剥夺而言的“真实贫困”，在显著程度上可能比在收入空间表现出来的贫困更加严重。
[ 4 ]

生态受偿地区的居民面临的不仅是收入贫困，还有可行能力贫困。造成生态恢复后受偿者贫困的不光是受偿者收入缺乏，还可

能是因为可行能力被剥夺。同时，农民对土地生态保护不力不仅是因为补偿金额不够，还可能是因为农民保护生态的可行能力

不够。因此，在进行农村土地生态补偿的时候，不光是要进行现金补偿，还要进行长期的技术和产业扶持、培训、基础设施建

设投人等。生态补偿方式应该多种多样，着重提高农民保护生态的可行能力，以及退出破坏生态的生产方式之后从事生态农业

的可行能力。 

四、构建农村土地生态补偿机制的路径选择 

1 ．分区生态补偿 

不同区域面临着不同的生态压力，也应该有着不同的生态补偿政策。“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将国土空间划分为

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这为分区域进行生态补偿创建了很好的条件。国家财政转移支

付制度应该把区域生态补偿作为重点，对生态保护地区实行类似于“特区政策”的特殊税收和其它政策支持，以及取消 GDP 指

标偏重生态指标的官员考核制度，以保证地方官员真正重视生态保护。 

2 ．分层生态补偿 

当前我国的生态补偿基本上是单纯依靠中央财政的纵向转移支付来实现的。单一的纵向补偿存在效率低下、政策透明度不

高等多种弊端。应该构建纵向补偿和横向补偿相结合的多层次的生态补偿财政分担体系，鼓励跨地区的横向转移支付，支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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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化的补偿方式和社会资金的参与，弥补生态补偿资金的缺口，缓解中央政府财力紧张的状况，提高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减少

中间环节，形成对补偿者和被补偿者的双向激励。 

3 ．分类生态补偿 

不同类型的农村土地可按耕地、林地、草地、湿地、水源地等进行不同方式、不同标准的补偿。当前我国进行的生态补偿

主要集中在林地和草地，湿地和水源地也开始有所涉及，而耕地作为最重要的农村土地，却还没有建立专门的生态补偿机制。

因此，在构建全国整体的生态补偿制度时，应该首先考虑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同时构建湿地与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完善林地

及草地生态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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